
附件

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共计2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设　　　定　　　依　　　据
	实施主体
	处理决定
	备　注

	1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
	户外广告登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设区市、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3
	建立社会公正计量行（站）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自治区质监局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

	4
	地方性基金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
	自治区民政厅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我市的项目名称：基金会及其分支（代表）机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

	5
	教育网站和网校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教育部关于加强对教育网站和网校进行管理的公告》（教技〔2000〕4号）、《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教技〔2000〕5号）
	设区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6
	外国人进入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审批（林业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167号，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
	林业厅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外国人进入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审批，我市不再实施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

	7
	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22号）
	设区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8
	开垦荒坡地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120号，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9
	城市市区内因教学、科研需要饲养家禽家畜（鸡、鸭、鹅、兔、羊、猪）的审批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
	设区市、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0
	设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1
	印花税票代售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2
	文物保护单位拍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
	设区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3
	改建、拆除电影院和放映设施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设区市、县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4
	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县级政府广播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该项为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及其变更审批的子项

	15
	特种印刷品准印许可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
	县级公安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6
	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的批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
	设区市、县级政府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7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选择主管税务机关的批准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5号）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8
	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物流企业确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208号）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19
	房地产开发企业计税成本对象确定核准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0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
	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1
	中型及以下单建人防工程、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国人防办字〔2009〕282号）、《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调整人民防空建设审批事项的通知》（国人防〔2014〕235号）
	设区市、县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该项为“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审核批准”中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环节

	22
	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的审批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林业部令1993年第3号）
	设区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自治区、市、县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我市不再实施
	我市的项目名称为：利用森林资源提供旅游服务而建设旅游设施或者设立森林公园审批

	23
	污染场地环境恢复方案审批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环保总局令2005年第27号）
	设区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4
	外国组织和个人在华从事气象活动初审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国家保密局令2006年第13号）
	自治区气象局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我市的项目名称：涉外气象探测站（点）建设备案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

	25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3号）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桂政发〔2016〕37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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